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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劳务派遣单位

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，南海

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：

为切实加强我市劳务派遣单位的监督管理，依法规范劳务派

遣单位经营秩序，维护劳务派遣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劳务派

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令第 19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 2022 年度劳务派遣单位年度核

验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验范围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在威海市依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

证且仍在有效期内的劳务派遣公司、劳务派遣公司设立的子公司

以及在威海市开展劳务派遣经营业务的分公司。

二、核验材料

（一）2022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

具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报告书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

2.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以及订立劳动合同、参加工会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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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情况；

4.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；

5.被派遣劳动者派往的用工单位、派遣数量、派遣期限、用

工岗位的情况；

6.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情况以及用工单位履行

法定义务情况；

7.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等情况。

（二）劳务派遣单位情况相关表格

1.《劳务派遣单位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；

2.《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（分公司）情况登记表》（附

件2）；

3.《劳务派遣单位派往用工单位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；

4.《劳务派遣职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。

以上表格可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“表

格下载”-“劳动关系”-“2022年度劳务派遣单位年审填报表格”

下载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1.2023年3月7日-3月31日：各劳务派遣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，按要求向所在辖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审查材料。

2.2023年4月1日-4月8日：各区市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资

料进行核验并整理汇总，填写《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》

（附件5）。同时，与行政审批部门做好对接，核实劳务派遣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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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基本信息，确保填报信息准确无误。

3.2023年4月9日-4月14日：各区市对2022年度劳务派遣年度

核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形成书面报告，内容包括工作开展

情况、辖区内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、核验结果（核验合格、未

开展经营业务、核验不合格、未参加核验和拒绝核验单位情况）、

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等，内容要求清晰具体，数据详实，切记空

话套话。同时，完成核验结果向社会公示，除核验合格企业名单

外，对未开展经营业务、核验不合格、未参加核验和拒绝核验的

劳务派遣单位名单也要进行公示，为用工单位和劳动者选择劳务

派遣单位提供参考和依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区市、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劳务派遣

单位年度核验工作，认真做好通知下达、资料收集、检查核验和

汇总统计工作，摸清辖区内劳务派遣单位基本信息、2022年度业

务开展等情况。并于每月10日前，将劳务派遣单位更新情况上传

到人社部内网系统中，同时加强对本区域劳务派遣工作业务指导

及监管。

（二）依法处理相关情况。逾期不提交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

告或者提交虚假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，经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

的，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期满后，不予延续许可。发现违反劳务派

遣相关规定的，将依法立案查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对于拒不整改

的单位，按照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《劳务派遣暂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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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处理，并视情吊销其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，由许可机关

收回有关证件，办理注销手续。同时，将年度核验结果和监督情

况载入企业信用记录。

（三）按要求报送相关材料。请各区市、开发区于2023年4

月14日前将2022年度劳务派遣单位年度核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

和《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的盖章PDF版、电

子文档以及年审结果公示网址，通过电子政务专网报送至“市人

社局局机关劳动关系科”。

联系人：张瀚予，联系电话：5190812。

附件：1.劳务派遣业务统计报表

2.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（分公司）情况登记表

3.劳务派遣单位派往用工单位情况统计表

4.劳务派遣职工情况统计表

5.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汇总表
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年1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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